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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世界税收十件大事点评稿 

 

朱青 

 

 

一、第三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成功举办 

 

2019 年 4 月 18 日，第一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在中国浙江省乌镇召开，它宣

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成立。“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官方

合作机制，由理事会、秘书处、论坛、联盟和专家咨询委员会构成。该机制的宗旨是：通过

加强税收征管合作，鼓励税务部门分享最佳经验，以推动构建增长友好型税收环境。2022 年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第三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在阿尔及利亚举办，论坛主题

为“凝心聚力，应对挑战——后疫情时代的税收征管能力建设”。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

出席开幕式并做主旨演讲。王军局长指出，在过去的一年，中国税务部门在税收征管合作机

制的框架内贡献了中国力量、提供了中国支持、分享了中国做法；并提出了三点倡议：一是

丝路精神广弘扬，持续深化合作机制建设；二是互学互鉴架桥梁，持续完善学习共享平台；

三是信息技术赋动能，持续提升税收数字化水平。会议达成了《第三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

合作论坛联合声明》《“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年度报告》等六方面重要成果。 

 

二、欧盟 27 国通过全球最低税指令 

 

2021 年 10 月 8 日，OECD 包容性框架 140 个成员中的 136 个成员发表声明，正式就新

的国际税收规则（“双支柱”方案）中的几个重要参数达成一致，这是继 2021 年 7 月 1 日包

容性框架 130 个成员宣布就新的国际税收规则达成协议后国际社会在有效应对经济数字化

税收挑战方面取得的又一具体进展。此后，OECD 包容性框架开始紧锣密鼓地就“双支柱”方

案的技术细节展开工作，力争支柱一和支柱二能够在 2024 年落地实施。2022 年 11 月 16 日，

G20 领导人第 17 次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闭幕，这次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

厘岛峰会宣言》再次重申了对尽快实施“双支柱”国际税收改革方案的承诺。支柱二确定了企

业所得税 15%的全球最低有效税率，旨在解决全球有害税收竞争问题。欧盟在世界上最先倡



公共经济评论                                                     2023 年第 10 期 

2 

导全球最低税，为了让所有成员国都执行支柱二，欧盟需要颁布一个对各成员国有约束力的

指令。但根据欧盟的法律，这种指令的颁布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通过。但由于欧盟 27 个成

员国税制各不相同，其中的低税国波兰和匈牙利出于本国的利益一直反对欧盟理事会通过这

个指令，从而使这一最低税指令一波三折。先是波兰在 2022 年 4 月欧盟理事会表决这个最

低税指令时投下了反对票，后经欧盟做工作波兰最后放弃了反对的立场；但匈牙利又站出来

表示反对，并在 2022 年 6 月 17 日欧盟财政事务委员会的表决中拒绝签字，从而使欧盟最低

税指令的通过又陷入了僵局。但欧盟多数成员国特别是一些大国始终表示支持全球最低税方

案，德国就曾明确表示，即使其他欧盟成员国反对，自己也会单独实行本国版的最低税。在

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匈牙利为了维护欧盟内部的团结和一致，最终只得改变立场。2022 年

12 月 15 日，欧盟理事会完成书面程序，正式通过关于确保欧盟跨国企业集团和大型国内集

团达到全球最低税收水平的指令，这使欧盟成为实施支柱二全球最低税的领跑者，也给支柱

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带来了新的曙光。 

 

三、包容性框架发布《支柱一金额 A 进展报告》 

 

在“双支柱”国际税收改革方案中，支柱一中的金额 A 是最具革命性的一项改革措施，

它将用公式法人为地从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的账面利润中划走一部分（即超过销售毛利率 10%

以上部分的 25%）供市场国／用户国征税，以此解决经济数字化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税收权益

的划分问题。虽然在 2021 年 10 月 8 日 OECD 包容性框架 136 个成员发表的声明中金额 A

的基本规则已初具雏形，但更详细的操作办法和关键要素尚未制定，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将金

额 A 的规则转变为各国的国内立法。为尽快推进方案落地，OECD 包容性框架自 2022 年 1

月起分阶段对金额 A 的关键性组成模块进行公众咨询，并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发布涵盖金

额 A 关键执行条款的综合性文件，即《支柱一金额 A 进展报告》。该报告以国内示范规则的

形式呈现，不仅总结了迄今为止在金额 A 方面开展的技术工作，而且提出在 2023 年上半年

将举行多边公约的签约仪式，以落实支柱一规则并争取在 2024 年开始实施。《支柱一金额 A

进展报告》的发布使支柱一在理想成为现实的道路上往前更进了一步。 

 

四、联合国宣介 2021 年版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 

 

2022 年 4 月 26 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举行宣介会，介绍最新修订的 2021 年版

《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这是《联合国范本》自 1980 年问

世以来的第四次修订（此前在 2001 年、2011 年和 2017 年进行过三次修订）。《联合国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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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合组织范本》是世界各国缔结双边国际税收协定的两大范本。2021 年的修订主要集

中在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原有税收协定范本中存在的两大征税障碍：一是对外国企业取得

的自动数字服务所得征税；二是对跨国间接转让财产取得的收益征税。为此，2021 年版的

《联合国范本》有两大变化：一是增加了第十二条 B“自动化数字服务所得”条款，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了一个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的双边解决方案，根据该条款，来源国有权对跨国

数字化企业远程提供自动数字服务从本国取得所得的征税，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OECD

支柱一金额 A 方案以外的另一条更简捷的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的路径；二是增加了第

十三条“财产收益”条款第七款，该条款明确来源国可对非居民纳税人间接转让财产从本国取

得的收益征税。需要指出的是，OECD 的税收协定范本最新的是 2017 年版本，这次联合国

宣介的 2021 年版本，表明其在税收协定范本的修订方面已领先于 OECD。 

 

五、金砖国家税务局长会议发布“金砖税务最佳实践”首批案例 

 

首届金砖国家税务局长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17 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以后每年的

金砖税务局长会议都确定有一个主题。2022 年金砖国家税务局长会议于 11 月 2 日由中国国

家税务总局主办。2022 年正值中国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为了落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

四次会晤北京宣言》关于“形成‘金砖税务最佳实践’这一特色知识产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

供借鉴参考”的倡议，本年度金砖国家税务局长会议审议通过并发布了“金砖税务最佳实践”

首批 9 个案例，其中中国税务机关拿出智能化个税汇算清缴、税收宣传月以及税务、海关转

让定价协同管理机制三个案例与其他国家分享，从而向其他金砖国家以及各国税务当局讲好

中国故事，传授中国经验。 

 

六、税收征管论坛（FTA）第十五届大会提出国际税收合作三大重点 

 

税收征管论坛（The Forum on Tax Administration，FTA）由经合组织（OECD）始创于

2002 年，由包括 OECD 成员国在内的全球 50 多个国家的税务局长参加，论坛的宗旨是促进

税收征管的公平、效率与有效性，减轻征收负担，提高税收遵从度和确定性。第 15 届税收

征管论坛大会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9 月 30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本次会议的召开正值税

收征管论坛成立 20 周年，来自 46 个国家和地区的税务局局长或其授权代表、5 个国际或区

域组织代表、12 家私营企业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围绕快速发展的经济数字化带来的机遇

与挑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当前工作计划的三大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即做好实施“双

支柱”方案的税收征管准备、持续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以及进一步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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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能力建设。这次大会对于经济数字化背景下加强各国税务机关之间的征管合作和经验交

流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七、联合国大会第二委员会通过《在联合国促进包容和有效的国际税务合作》

决议 

 

2022 年 11 月 23 日，第 77 届联合国大会第二委员会（即经济和金融委员会）通过了一

项由非洲国家提出、题名为《在联合国促进包容和有效的国际税务合作》的决议。该决议强

调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 OECD 主导的国际税务合作日益增加的不满。由于这个决议修改后

获得了一致通过，所以它反映出国际社会普遍支持成立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国际税务的合作

平台。根据这个决议，下一步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就如何强化国际税务合作的包容性和有效

性展开政府间的讨论，包括研究开发一个国际税务合作的框架或文书的可能性。该框架或文

书将由联合国而非 OECD 进行组织开发，并在 2023 年 9 月由联合国秘书长起草一份报告，

对涉及国际税务合作的所有相关国际法律文书、文件和建议进行分析，并提出未来可能采取

的措施。联合国秘书长起草的这份报告将提交下一届联合国年度大会进行讨论。《在联合国

促进包容和有效的国际税务合作》的决议充分体现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求维护自身税收利

益的强烈愿望，同时也预示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将围绕国际税务合作问题展开激

烈的争斗。 

 

八、欧盟就建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达成临时协议 

 

气候变暖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二氧化碳又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而

研究发现，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整个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80%，所以限制碳排放就成为

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标。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提高二氧化碳排放的价格，可以有效地

较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其手段一是征收碳税，二是建立碳交易制度。2022 年 12 月 13 日，

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达成临时协议，确定从 2023 年 10 月开始实行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俗称“欧盟碳关税”），根据这一制度，欧盟将对从碳排放限制比较宽松的非欧盟

国家和地区进口的水泥、电力、钢铁、铝、化肥、氢气等产品征税，从而提高这些进口产品

的价格，以此来促进欧盟外的出口企业在生产这些产品时也能够达到欧盟严格的气候标准，

鼓励它们共同参与欧盟在改善气候方面的努力。碳关税制度将分阶段实施，开始实行简易制

度，即进口商只申报数据，不用缴税，过渡期结束后进口商将根据进口产品的碳排放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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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税款，但支付的金额也将逐步增加，具体的金额还要由正在进行的欧盟碳交易制度

（ETS）的谈判确定。欧盟在世界上首创碳边境调节机制，为各国利用经济手段应对气候变

化、用税收手段抑制全球碳排放又进行了一次新的有益的尝试，其进度和效果也令世人关注。 

 

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 2022 版《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

价指南》 

 

2022 年 1 月 20 日，OECD 发布了 2022 年版《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指南》，这

是继 OECD1995 年首次发布《转让定价指南》后的第四次修订（2009 年，2010 年，2017 年，

2022 年）。当前，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避税

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转让定价将公司集团的利润转移给无税或低税的关联企业。但国际

社会早已经达成共识，即跨国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也要遵从公平交易原则（ALP），OECD 发

布的《转让定价指南》就是给征纳双方提供一个如何应用公平交易原则的具体指导意见。

2022 年版的《转让定价指南》在 2017 年版本的基础上，收录了 OECD 在 2018 年发布的《利

润分割法应用指南修订版》、《难以估值无形资产方法应用的税务管理指南》以及在 2020 年

发布的《金融交易新转让定价指南》的相关内容，并对《转让定价指南》中原有的内容根据

新增补的章节条款进行了一致性的调整，从而使 OECD 的《转让定价指南》更加完善，更具

有权威性。 

 

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实施生效 

 

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潮流，到目前也没有停息。2020 年

11 月 15 日，东盟 10 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 15 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

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从而在 15 国的范围内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自由

贸易区。2022 年 1 月 1 日 RCEP 正式生效，按照计划成员国将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相互之间

实现 90％的产品零关税待遇，这将极大地促进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发展。中国与东盟以及

RCEP 中的许多成员国也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加入 RCEP 仍有积极意义：一是中国目前

与日本没有双边贸易协定，RCEP 生效后两国相互立即零关税的产品比例将分别达到 25%和

57%，中日两国均能从中受益；二是 RCEP 中的关税减免比双边贸易协定提供的范围更广。

RCEP 的生效，对于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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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现状、途径与对策 

 

岳希明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胡一凡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内容提要：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要求，为此需要对我国财富

积累的现状、途径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我国居民财富积累具有时间短、财富增长迅速、

财富集中度高、实物资产占比过高等特点。在财富积累途径上，创立公司和工资等劳动收入

是财富积累的两个主要渠道，财富转移和继承在当前的财富积累中尚不重要，但未来将变得

越来越重要。面对短时间内出现的财富急剧集中现象，我国需要通过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

加强薪酬管理调节高收入人口收入，建立和完善我国财产税体系，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等财税政策加以应对。但需要注意的是，依靠创立公司等的财富积累方式是健康的，应当得

到支持、鼓励和保护，对其采取任何形式的调节措施，应做到有理有据和依法行事。 

关键词：财富积累  共同富裕  财产税  个人所得税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126(2023)0*-00**-** 

 

 

一、 序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国内居民财富快速积累。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

发布的《2022 年全球财富报告》1显示，截至 2021 年年末，中国居民财富规模达到 85.1 万

                                                             
 本文为 202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我国财税再分配的精准调节机制研究”（项目批准

号：22&ZD090）的研究成果。本文作者感谢邵桂根博士所提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岳希明，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胡一凡，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

生。 
1 资料来源：https://www.credit-suisse.com/about-us/en/reports-research/global-wealth-report.html#:~:text=The%

20%EE%80%80Global%20wealth%20report%202021%EE%80%81.%20The%20twelfth%20edi%C2%ADtion,m

ost%20af%C2%ADfected%20by%20the%20COVID-%2019%20pa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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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占全球居民财富总量的 15.1%。与此同时，中国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全国居民

财产基尼系数由 1995 年的 0.4 上升至 2010 年的 0.74（李实等，2000；赵人伟，2007；李实

等，2014），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

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一要求是党和国家对“共同富裕”理论的延续和完善，对缩小财富

分配不平等、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究竟何为财富积累？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提出，资本是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支配权，

具有剥削性、盈利性和可扩张性，资本所有者能够通过吸收工人的无酬劳动以及资本的循环

增殖实现财富积累，其直接后果是财富规模的持续扩大和财富集中程度的不断提高（洪银兴，

2020）。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同样提到，劳动和资本是居民进行财富积累的两种主

要形式。当财富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资本所有者能够通过储蓄和再投资，享有资本的高额回

报，实现财富的自我强化。2因此，资本所有者阶层的财富积累速度将远高于劳动阶层，前

者将在财富分配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换言之，在财富再生过程的作用下，财富将逐渐集中

在少数群体手中，长此以往，财富分配会出现固化趋势，资本所有者不仅会主宰财富和收入

分配，甚至会主宰整个社会。3由此可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增强财富分

配的公平性，缩小财富分配差距，防止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4 

缩小居民财富分配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过

大的财富分配差距将导致社会阶层分化，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由此制约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利于维持社会稳定与“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的构建（袁佳和高宏，2021）。当前，中国财富基尼系数高达 0.7015，在全球范围内

属于较高水平，财富不平等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而改变这一现状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通过规

范财富积累机制，调整财富过度集中的趋势。因此，为消除财富不平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政策目标，应当厘清中国财富分配现状及国民财富结构，并根据财富积累的途径，采

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应对财富集中。 

 

二、财富分配状况 

 

                                                             
2 李实,岳希明.《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202. 
3 李实,岳希明.《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7. 
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瞄准共同富裕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EB/OL].(2022-10-29)[2022-12-14].https://www.n

drc.gov.cn/fggz/jyysr/jysrsbxf/202210/t20221029_1339979.html?code=&state=123. 
5 数据来源：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2022 年全球财富报告》。财富基尼系数（Wealth Gini）是根据家庭

总资产计算得到的，是判断财富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由于财富具有积累性，因此，财富基尼系数通常

大于收入基尼系数，即财富分配差距一般比收入分配差距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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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产权私有化、政府放松管制以及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等因素的影响，全球财富总

额不断增加，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值（以下简称“财富收入比”）由 20世纪50年代的 200%⁓350%

攀升至目前的 400%⁓600%（刘元春等，2022）。与此同时，全球私人财富占财富总额的比重

以及私人财富的集中程度也有所上升，全球顶级富豪的财富积累速度迅速增加。《2022 年世

界不平等报告》6数据显示，当前世界最富有的 10%的阶层拥有全球 75%的财富份额，其中

约 2750 名亿万富豪拥有全球 3.5%的财富，远高于 1995 年的 1%，而底层 50%的人口所占财

富比重则不足 2%，全球财富集中的现象愈发严重。 

（一）欧美国家状况 

财富收入比是衡量财富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财富收入比的扩大意味着财富集中

程度的加强以及财富分配差距的加大。7以法国财富收入比为例：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前，法国财富收入比一直维持在 7 以上；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财富收入比急剧下降，

20 世纪 50 年代该比重仅略高于 2。随后，法国财富收入比出现反弹，且该上升趋势一直持

续到现在。截至 2010 年，法国财富收入比已经超过 6。英国、美国以及德国等发达国家财

富收入比的变动情况与法国基本相同，均呈先减后增的 U 型趋势。8皮凯蒂预测，欧美国家

的财富收入比在 21 世纪将重新回到甚至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最富有的 10%人群拥有的财富份额同样能清楚地反映财富的集中程度。图 1 给出了法

国、英国、瑞典、美国四个国家这一比重在 1890—2010 年间的变动情况。由图 1 可知，19

世纪初欧洲国家最富有的 10%阶层拥有约 80%⁓85%的财富份额；20 世纪初该比例一度超过

90%。1914—1945 年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欧洲国家的财富集中度明显下降，英法两国最

富有的 10%人群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由 1920 年的 90%左右下降至 1970 年的 60%⁓65%。20

世纪后半期，欧洲国家的财富集中度开始回升。截至 2010 年，法国、英国、瑞典最富有的

10%人群拥有的财富份额约为 65%、70%以及 60%。美国财富集中度的变动轨迹与欧洲国家

略有不同。美国在 19 世纪初的财富不平等水平显著低于欧洲国家，最富有的 10%人群拥有

的财富份额约为 55%。19 世纪美国的国民财富开始集中，1910 年美国最富有的 10%阶层拥

有超过 80%的社会总财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财富不平等程度同样有所下降；但自 20

世纪后期至 21 世纪初，美国的财富集中度水平大幅上升，不仅超过欧洲国家，且远远高于

自身 19 世纪初的水平。截至 2010 年，美国最富有的 10%阶层的财富份额超过 70%，最富

                                                             
6 资料来源：https://wir2022.wid.world/www-site/uploads/2022/03/0098-21_WIL_RIM_RAPPORT_A4.pdf 
7 Piketty（2014）指出，由于财富的集中程度远远高于收入的集中程度，因此，在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

长率的条件下，财富的相对规模（即财富收入比）会不断上升，财富集中度以及财富差距也将随之扩大。 
8 李实,岳希明.《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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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人群的财富份额接近 35%。9 

由上述特征事实可知，欧美国家的财富是高度集中的，其财富不平等程度的演变情况呈

现先减后增的 U 型趋势。当前欧美国家的财富不平等已逐步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

平，极易出现社会阶层固化现象，影响社会的公平稳定。 

 

图 1 法国、英国、瑞典、美国财富不平等的演变 

数据来源：李实,岳希明.《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二）中国状况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中国的

财富收入比大幅上升，由 1978 年的 350%提高至 2015 年的超 700%（Piketty 等，2019）；另

一方面，中国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显示，中国财富基尼系

数由 2000 年的 0.595 持续上升至 2015 年的 0.712，随后有所缓和，降至 2019 年的 0.697，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下，2021 年中国财富基尼系数再度回升至 0.701。10值得注意

的是，城乡二元差异是当前中国财富不平等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城镇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高于农村地区，因此城镇居民财富的积累速度更快，财富不平等程度相应更高。2011 年中国

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财

富总额约为农村家庭的 3.46倍，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财富基尼系数分别为 0.743和 0.671，

城乡财富不平等的差距较为显著（Tan 等，2017）。 

与财富不平等的变动趋势一致，中国的财富集中程度亦大幅攀升。这具体表现为以下两

                                                             
9 李实,岳希明.《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169-173. 
10 数据来源：瑞士信贷《2021 年全球财富报告》和《2022 年全球财富报告》（https://www.credit-suisse.co

m/about-us/en/reports-research/global-wealth-report.html#:~:text=The%20%EE%80%80Global%20wealth%20rep

ort%202021%EE%80%81.%20The%20twelfth%20edi%C2%ADtion,most%20af%C2%ADfected%20by%20the%

20COVID-%2019%20pa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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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其一，我国财富分布中顶级富豪的人数高速增长。目前关于高端人群财富分布情况

的榜单主要包括两个影响广泛的富豪榜，即胡润榜（Hoogewerf）和福布斯榜（Forbs）。前者

结合媒体报道、股市公告以及网络信息等综合数据对顶级富豪的财富总额进行估计；后者除

涵盖顶级富豪的上市资产外，非上市部分的资产也被统计在内。图 2 基于胡润全球富豪榜给

出了 2013—2021 年间中美两大经济体中财富超过十亿美元级的富豪人数的变动情况。由图

2 可知，在过去近十年内，中美两国的顶级富豪人数均不断增加。其中，中国亿万富豪人数

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由 2013年的 349 人飞速增长至 2021年的 1058 人，增速高达 203%。

在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中，中国超级富豪人数的变动趋势与胡润榜相似，均呈不断增长的

态势。截至 2021 年，中国（含港澳台地区）在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亿万富豪人数达 745 人，

首次超过美国（724 人），占全球亿万富豪总人数的 27.04%。11 

 

 

图 2 中美亿万富豪人数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胡润全球富豪榜（https://www.hurun.net/zh-CN/Home/Index）；2013 胡润全球富豪榜发布

[EB/OL].[2022-12-14].https://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3-02/28/content_16263965.htm；2014 胡润全球富豪

榜发布[EB/OL].[2022-12-14].http://house.china.com.cn/716929-all.htm；Hurun Report Inc released the Hurun 

Global Rich List 2015[EB/OL].[2022-12-14].https://www.jagranjosh.com/current-affairs/hurun-report-inc-

released-the-hurun-global-rich-list-2015-1423217141-1。 

 

其二，我国高收入人群拥有的社会总财富份额持续提升。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提供了 1995—2021 年中国不同人群所拥有的财富份额变动情况，

结果如图 3 所示。由图 3 可知，中国最贫穷的 50%人群拥有的财富份额逐年减少，由 1995

年的 16%下降至 2021 年的 6.17%。与此同时，中国最富有的 10%人群拥有的财富份额则不

断增加，由 1995 年的 40.84%上升至 2021 年的 68.8%。Piketty 等（2019）利用国民核算数

                                                             
11 数据来源：2021 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https://www.forbeschina.com/lists/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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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住户调查数据以及财政数据，同样评估了 1978—2015 年中国财富集中程度的演变情况。

结果显示，截至 2015 年中国人均财富达到 28.2 万元，其中，最富有的 0.001%人群拥有的净

财富超过 4.65 亿元，占总财富的 5.8%，相当于底部最贫穷的 50%人群拥有的财富总和（6.4%）。 

 

 

图 3 中国不同收入群体拥有的财富份额 

数据来源：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https://wid.world/data/）。 

 

图 4 进一步给出了 2021 年各国前 10%人群拥有的财富份额与人均 GDP 对数值的分布

情况。由图 4 可见，截至 2021 年年末中国最富有的 10%人群拥有的财富份额远高于法国

（59.33%）、英国（57.13%）等欧洲国家，正逐渐接近美国（70.68%）。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

的情况下，中国财富的集中程度亦处于较高水平。以上事实均表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

中国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衡，分配状况持续恶化，财富不平等的问题亟待解决。 

 

 

图 4  2021 年各国前 10%群体拥有的财富份额与人均 GDP 对数值的关系 

数据来源：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https://wid.world/data/）；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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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富积累的途径和机制 

 

（一）财富积累的途径和机制 

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提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实现财富积累具有两种途径：一

是财富继承，指财富从一个人转移至另一个人，通常是父代与子代间的代际间财富转移；二

是依靠储蓄积累，一般包括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两种形式。前者指工薪阶层依靠劳动获取收

入并积累财产，其财富量随着工作年限增加而增大，到退休时达到最大值；后者指居民通过

资本收益再投资实现财富增值。通常情况下，后者带来的财富积累速度远远快于前者。12 

1. 财富继承 

财富继承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以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四

个国家为例：19 世纪的法国，其财富继承总量占年国民收入的比重（以下简称“继承财富收

入比”）约为 20%至 25%；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1941—1950 年法国继承财富收入比显著

下降，一度低于 5%；1980 年之后，这一比重逐步回升，截至 2010 年法国继承财富收入比

约为 15%，即法国继承财富收入比的变动呈先减后增的 U 型趋势。德国继承财富收入比的

变动路径与法国相似，其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更大，继承财富收入比由 1920 年的 16%下

降至 1960 年的 2%，此后，这一比例稳步上升，2000—2010 年达到 10%⁓11%。英国继承财

富收入比在战后的反弹程度并不如法国和德国那么显著，2000—2010 年该比重仅为 8%左

右。与此相比，美国财富继承份额的变动并无明显的 U 型特征。据估计，1970—1980 年美

国继承财富占私人总资本的比重约为 50%⁓60%。可以说，财富继承在西方发达国家财富积

累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3 

需要注意的是，财富继承包括遗产继承与生前赠与两种代际财富转移的形式。前者指被

继承人去世时的财富继承；后者则通常指受赠人在死者生前以各种形式获得的所有涉及财富

的馈赠，包括住房、古董字画等。皮凯蒂根据法国历史数据估算得到，1820—1870 年，法国

生前赠与的总价值占财富继承总额的 30%⁓40%；1870—1970 年，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基

本维持在 20%⁓30%左右；1980 年后生前赠与的价值有所回升，2000—2010 年该比重达到

80%以上，甚至超过遗产继承所占比重。14因此，在讨论财富积累途径时，不能够忽视生前

赠与产生的代际转移所带来的财富效应。 

2. 储蓄积累 

                                                             
12 李实,岳希明.《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8. 
13 李实,岳希明.《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187-195. 
14 李实,岳希明.《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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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劳动收入的一部分进行储蓄以及资本收益再投资，实现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向财富的

转换，是大部分居民进行财富积累的主要途径。由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显著低于资本收益

率，因此，通过财富继承实现财富积累的富人阶层以及资本所有者仅需将财产收入的一小部

分用于再投资，即可实现财富增值；依靠劳动获取收入的工薪阶层，其财富积累的速度不及

财富继承者和资本所有者阶层，后者将在财富积累与新增收入的分配上占据支配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战争的冲击，各国财产性收入无论从增速还是绝对水平上看

均有所下降，依靠财富继承跻身于最富裕阶层的情况减少。与此同时，以大公司高管人员为

主体的高薪阶层开始出现，其劳动报酬通常为社会平均水平的 2⁓3 倍，包括经理人、工程

师、高级官员以及教师等其他职业。以美国为例，1980 年以来美国高收入人群的工资性收

入出现爆炸式增长，收入最高 10%人群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重由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 30%

增长至 21 世纪初的 45%，提升约 15 个百分点，其中 2/3 由工资收入向高收入阶层的集中所

致，15劳动收入在财富积累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凸显。 

综上，财富继承与依靠储蓄积累是实现财富积累的两种途径，在当代社会中，二者同时

存在，但其作用大小有所不同。根据皮凯蒂的计算，财富继承总额（包括遗产继承和生前赠

与两部分）占私人财富的比重，在 1910 年为 90%；此后由于战争、税收政策等的影响，该

比重逐渐下降，1970 年这一比例降至 42%⁓43%；之后又有所回升，2010 年达到 70%。16由

此可见，在西方发达国家，财富继承是现阶段财富积累的最重要途径。 

（二）中国财富积累机制的特殊性 

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的是，在我国，居民家庭财富积累的时间尚短，财富持有者仍

处于财富创造和初始积累阶段，富人阶层对下一代的赠与及继承还未完全开始，通过财富继

承所产生的财富代际传递效应没有充分显现。另外，由于中国土地供应制度、人口流动性以

及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居民财富构成中住房资产的占比远高于其他国家。因此，相

较于西方国家，中国财富积累机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殊性： 

其一，中国现有的财富人群是典型的“新富”人群，而非依赖财富继承实现财富积累的“富

二代”。《2019—2020 年中国高净值人群财富报告》17给出了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财富来源。其

中，高净值人群指的是资产净值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个人，是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等可投

资资产较高的社会群体，结果如图 5 所示。由图 5 可知，在各项财富来源中，通过创办公司

                                                             
15 李实,岳希明.《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15. 
16 李实,岳希明.《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9. 
17 资料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80vjvmNtid5559Sxr5bO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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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经营性净收入是高净值人群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占比约为 3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

现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尤其是互联网、通讯技术、平台经济等领域，出现了大量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新型企业，这些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在增加中国经济体量、提升中国经济

发展质量、创造就业、缴纳税金以及增加民众福利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与此同时，

这些企业也为其所有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甚至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财富集中的一个重

要原因。因此，对于此类健康的财富积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鼓励和保护，采取任何调节

政策时需要十分谨慎，做到有理有据和依法行事。 

工资收入等劳务性收入是高净值人群财富积累的第二大来源，所占比重为 21.9%。这从

侧面反映出当前中国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较大，银行、高新技术以及生物医药等行业的超

高薪酬以及网红、明星等高收入是影响财富积累和财富集中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点与美国

当前的情况相似。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受高管薪酬决定机制、社会准则以及政治制度等因

素的影响，美国“超级经理人”阶层崛起，企业高管人员的薪酬暴涨，并以此获取巨额财富。

据估计，美国工资收入最高 10%人群的工资总额占全社会工资收入总额的比重，由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 25%不断上升至 21 世纪初的 35%。18与此同时，美国里根政府实行减税政策，

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导致财富差距出现爆炸式扩大的趋势。这表明，中国

在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提出调节高收入人群收入的主张和要求是有根据的且合

理的，当前个人所得税 45%的最高边际税率对缓解财富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主张降低这一

税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依靠代际间财产继承获取财富的人群所占比重仅为 7.6%，是高净值人群进行财富积累

的第五大来源。这意味着，中国现有的财富高净值人群大多是白手起家的新富人群。他们依

靠改革开放的红利、时代的机遇以及自身努力，通过创办企业、努力工作进行财富积累；代

际间的财富转移并不是当前中国居民进行财富积累的主要方式。当然，随着改革开放后“初

代企业家”的相继退休，中国财富积累的重心会逐渐从财富创造转向财富转移和赠与，财富

继承将在中国财富积累过程中显示出更大的效应。 

                                                             
18 李实,岳希明.《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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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财富来源 

数据来源：《2019—2020 年中国高净值人群财富报告》。 

 

其二，中国独特的人口政策19对财富积累速度的作用显著。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

中指出，人口增长速度对财富集中程度具有重要影响，当人口增速较快时，人们通过继承获

取的财富份额减少，居民对财富存量的依赖程度减弱，财富不平等现象将得到缓解。20不妨

以单个家庭为例，考虑子女数量对财富集中度的影响：当某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时，这个孩

子将继承家庭的全部财富，上一代的财富差距完全转移至下一代，大大加剧了财富的集中程

度；但当家庭养育多个孩子时，每个孩子只能分得部分财富，在代际转移过程中能有效缓解

财富集中。因此，中国在 1982—2015 年间实行的“一孩化”政策对财富不平等具有显著的影

响，它令少数“孩子”（后代）继承多数父母的财产（即一对夫妻继承双方父母的财产），未

来二三十年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积累了巨大财富的人群将进入高龄，并开始

进行财产赠与和转移，届时因财产转移带来的财产集中问题，将变得越来越突出和严重。 

其三，住房资产投资对中国居民财富积累的贡献度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而言，中

国财富结构变动的总体趋势表现为农业用地的急剧收缩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兴起。在中国

居民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自有住房及其他金融资本逐步取代农业用地，在财富构成中占据统

治性地位。相关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住房私有率的变动显著，从 1978 年的 50%

高速增至 2015 年的 95%（Piketty 等，2019），拥有一套或几套房产成为富裕阶层的重要标

志。这可能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国内金融行业不发达，金融衍生品的种类相对较少，中国

居民家庭的投资渠道单一；二是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增值空间较大，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大城市，房产投资成为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优先选择。 

                                                             
19 人口政策是指中国政府调节和指导本国人口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规定和措施。主要包括计划生育政

策，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单独二孩政策、双独二孩政策、独生子女政策等等。 
20 李实,岳希明.《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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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1基于全国 26 个省共 30000 户家庭的入户访问调查

数据，对中国居民家庭总资产22的总量与结构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资产分化

明显，实物资产占总财富的比重超七成。其中，住房在居民家庭总资产构成中比重最高，在

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财富总量中，住房资产所占比重分别为 71.35%以及 52.28%，房产净

值增长额占家庭人均财富增长额的 91%。相比之下，2020 年全球、北美地区、西欧以及亚

洲地区（不含日本）非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分别为 52%、72%、45%和 36%，23表

明当前中国居民总资产结构中，居民住房的占比过高，住房增值成为中国居民家庭财富积累

的重要来源。因此，尽快开征房产税，同时稳定住房市场价格，是调节我国居民财富积累速

度的关键手段之一。 

其四，中国财富积累机制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多样。皮凯蒂认为，欧美国家财富差距扩

大的主要原因来自资本过度集中，其根源在于财产继承及财富的累积效应。与西方发达国家

不同，中国财富积累机制既受经济转型的深刻影响，又与经济发展阶段联系密切；既有市场

经济的作用，又有垄断企业（如金融企业、部分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影响以及政府调节的作

用；既包括工资差距的扩大，又包括资本的过度集中。24因此，中国通过深化制度改革，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缓和财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三）中国财富积累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中国财富积累过程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富分配的

公平性，使得居民财富趋向于集中在少数人或少数家庭手中，导致财富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

因此，为增强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防止财富分配出现固化趋势，应当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财产性收入增速显著高于工资性收入。国家统计局官方报告显示，按照收入

来源划分25，2021 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19629 元、人均经营净收入 5893 元、人均

财产净收入 3076 元、人均转移净收入 6531 元。与 2019 年相比，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各项来源两年的平均增速分别为：工资性收入增长 6.9%，经营性净收入增长 6.0%，财产性

                                                             
21 资料来源：http://paper.ce.cn/jjrb/page/1/2019-10/30/15/2019103015_pdf.pdf 
22 居民家庭资产按照资产属性可分为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其中，金融资产包括股票、证券、存款以及

其他金融衍生品；实物资产包括房产、汽车等不动产。 
23 参见《中国财富报告 2022》（https://wealthplus.org.cn/202205279410.html）。 
24 李实,岳希明.《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23. 
25 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储蓄及投资的收入总和。按照收入来源的不同，可支配收入

可划分为以下四项：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和转移性净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指劳

动报酬收入，是居民受雇于单位与个人取得的收入；经营性净收入指居民通过经常性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

收益，包括农业经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财产性净收入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汽车等）及不

动产（如房屋等）所获得的收入；转移性净收入则是政府对居民以及居民之间的收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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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收入增长 8.4%，转移净收入增长 7.2%，26中国财产性净收入的增长速度为工资性收入增

速的 1.23 倍。 

财产性净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不同可能源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自有住房

折算租金是中国居民财产性净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资产增值将导致有房居民的财产性

净收入快速增加。以上海为例，2021 年上海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上涨约 8.0%，但住房租

金涨幅却高达 22.30%，27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大幅增长使居民财产性净收入增速高于工资性

收入。另一方面，劳动和资本在财富积累过程中具有天然差异。一般而言，当资本完全用于

再投资时，资本收益率即为资本收入的增长率；另外，由于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的占比较高

（发达国家通常为 2/3⁓3/4），因此经济增长率可被视为绝大多数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率。

28而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总是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即资本要素报酬高于劳动要素报

酬，使得财产性净收入的增速高于工资性收入。因此，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应当加强对居

民财产性收入的调节与监管，防止少数群体在财富积累过程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 

第二，中国高收入群体的财富积累速度远高于中低收入群体。由图 3 可知，中国最富有

的 10%人群（即高收入人群）与最贫穷的 50%人群（即低收入人群）所拥有的财富份额之比

持续扩大，从 1995 年的 2.55 倍增加至 2021 年的 11.15 倍，高收入群体财富积累的速度显著

高于中低收入群体。一方面，财富分配差距的增大意味着当期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不

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另一方面，这将直接导致中国居民财富的集中程度不断增加，

阻碍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因此，适当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财富积累速度，不仅是缩小居民

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应对财富集中的重要途径之一。 

高收入群体财富积累的速度高于中低收入群体可能源于以下三方面原因。其一，以企业

高管为主体的高收入人群，其劳动报酬及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均高于中低收入群体。“超级

经理人”等高薪阶层的出现使得高收入群体财富积累的速度更快。其二，高收入群体财富结

构中，资本性收入的占比更高。当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高收入阶层仅需将收入的

一小部分用于再投资，即可实现财富的积累和再生。与此不同，中低收入人群主要依靠劳动

取得收入，其财富积累的主要动机是养老，因此，中低收入人群财富积累的速度相对较慢。

其三，不同收入人群的资本收益率是不均等的，高收入群体的资本收益率高于中低收入群体。

                                                             
26 国家统计局.2021 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EB/OL].(2022-01-17)[2022-12-14].http://www.gov.cn/xinwen

/2022-01/17/content_5668748.htm. 
27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https://tjj.sh.gov.cn/ydsj71/20220117/505c10d7b6e84d30a05d229c78b0ced3.htm

l）以及 CRIC 城市租售系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1891254799371102&wfr=spider&for=pc）。 
28 李实,岳希明.《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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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二：一方面，高收入群体有更多的资本雇佣专业的财富管理专家帮助其理财，理财专

家能更准确、更有效率地进行投资，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

入群体在风险偏好与时间偏好方面具有较大差异，高收入群体的风险容忍度以及耐心度更

高，这是获得更高经济回报的重要特征。29由此可知，政府应当采取恰当的措施，如深化个

人所得税制度改革、限制高收入人群的超高薪酬以及加强对资本利得课税等手段，规范高收

入群体的财富积累机制，避免财富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剧。 

第三，中国现阶段缺乏合理有效的财富积累调节制度。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缓

慢，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较低，不足以形成盈余进行财富积累。因此，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政

府主要关注的是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包括建立收入分配制度、改善收入分配秩序等。对于居

民财富积累相关内容的关注度不高，也并没有建立合理有效的财富调节机制。30随着市场经

济体制的发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稳步增加，居民财富通过储蓄以及再投资等方

式不断积累，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因此，现阶段所指的“共同富裕”并不仅是“一个较高

的收入水平和一个较小的收入差距，同时也包括了居民的财产积累以及财产分配差距”，31所

以仅从流量层面考虑如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是不够的，应当从存量、代际等视角出发，

建立合理有效的财富积累调节机制，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四、应对财富集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对策 

 

正如前文所述，“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根本涵义在于调节财富积累速度，减缓居民财富

的集中程度，增强财富分配过程的公平公正。因此，如何有效应对财富集中是规范财富积累

机制的关键所在。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财富的相对规模不断扩大，财富分配差距以及财富

的集中程度也随之加剧。与此同时，居民的财富积累过程存在种种问题。那么现阶段政府应

当如何对财富的集中进行调节呢？从历史经验来看，战争的冲击是遏制财富集中的外生力

量；政府采取的初次分配及再分配政策则是应对财富集中的有效手段，二者均会使财富集中

受到严重冲击，由此带来财富差距急剧缩小的现象。 

（一）战争的破坏 

人类社会的罪恶之首是战争。但历史上，战争对于缓解财富集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

                                                             
29 李实,岳希明.《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203. 
30 杜涛.对话苏京春：如何理解“规范财富积累机制”？[EB/OL].(2022-10-22)[2022-12-14].http://www.eeo.c

om.cn/2022/1022/563480.shtml. 
31 中国慈善家.李实解读“规范财富积累机制”[EB/OL].(2022-10-24)[2022-12-14].https://www.zgcsj.com/gd/2

022-10-24/7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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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也是事实。以美国南北战争为例：1861—1865 年，美国南北战争废除了南方奴隶制度，

导致美国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幅下降，土地价格急剧下跌，南方奴隶主家庭的财富

大幅度缩减。南方地区最富有的 10%人群拥有的人均净财富由 1860 年的 36.48 万美元下跌

至 1870 年的 9.7 万美元，一度低于北方家庭的人均财富值，南北地区的财富差距显著降低

（Ager 等，2021）。虽然在联姻家庭和当地“宗室”精英家族的援助下，南方奴隶主家庭的财

富水平在 1870 年之后迅速恢复，但战争对财富集中度的冲击仍不容小觑。 

战争对财富不平等的冲击可能源自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在战争期间，国民资本受

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资本收入比显著下降，高收入群体的财富积累速度放缓；另一方面，由

于部分食利者在战争期间并没有缩小开支以弥补战争对财富的冲击，导致他们遗留给子孙后

代的财富明显小于自身通过继承得到的财富，由财富继承所带来的代际间财富效应得到极大

缓解。32显而易见，战争缓解财富集中的历史事实，并不意味我们需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应

对当前的财富集中，但是它却暗示着，为了缓解当前的财富集中，我们需要采取较历史上更

严厉、更有效、力度更大的财富调节政策。 

（二）征收财产税 

财产税是应对财富集中的最常见手段。作为一种直接税，财产税税负难以转嫁。政府征

收财产税不仅能够使国民财富的相关统计数据公开透明化，有助于公民了解国家财富分配的

演变情况；而且能够有效遏制财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防止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当前中国财产

税的制度体系并不完善，保有环节的财产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不到 4%（梁季和陈少

波，2021）。与此相比，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财产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

重均在 10%左右浮动，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的财产税比重也高于 8%。33因此，政府应当

有针对性地开征财产税，如房产税、遗产税以及赠与税等，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财产税

体系，这至少包括以下两点。 

其一，尽快开展房产税的试点工作，加快推进房产税立法。在中国现行税制中，虽然与

房地产相关的税种包括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契税等多个税种，但一直缺少居民住

房保有环节的税收（冯俏彬，2021）。由前文可知，自有住房资产占比过高是中国现阶段居

民财富构成的重要特征之一，住房资产价格增长过快将促使高收入人群通过炒房获取暴利，

有房居民实现快速财富积累，加剧财富分配差距。而房产税能有效抑制住房资产价格的增速，

稳定住房资产价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32 李实,岳希明.《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176. 
33 数据来源：OECD 官网（https://data.oecd.org/tax/tax-on-propert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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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努力实现稳定

地价、房价和预期的“三稳”目标。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

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国务院宜择机稳妥推进房产税改革和立法试点，以增加住房

保有环节成本，调控房地产市场，满足居民的刚性住房需求，进一步落实“房住不炒”的政策

目标，缩小财富不平等。 

其二，适时开征遗产税及赠与税。遗产税及赠与税作为调节财富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

一方面能够鼓励公民勤劳致富，组织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第三次分配和发展慈

善捐赠事业，缩小财富分配差距，对促进社会公平意义重大（高皓和何静，2022）。虽然代

际间的财富继承并不是当前中国居民进行财富积累的主要途径，但其仍然是财富积累过程中

的重要一环。随着初代企业家的相继退休，财富继承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将逐渐凸显，开征遗

产税与赠与税的迫切程度与日俱增。现阶段各国的遗产税课税制度按纳税义务的不同可分为

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混合遗产税制；类似地，赠与税制也包括总赠与税制和分赠与税

制两种模式。当前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部分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都相继

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34以美国为例：美国遗产税制度采取总遗产税制，适用超额累进税率。

1917 年初始最高边际税率为 5%，起征额为 5 万美元。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经济大萧条导

致政府支出缺口增大，遗产税进入高税率时代，最高边际税率由 1934 年的 60%不断上调至

1941 年的 77%，并一直持续至 1976 年。之后受《经济复苏税收法案》以及税收减免政策等

的影响，最高边际税率逐渐下调，目前降至 40%（禹奎和刘锋，2018）。美国遗产税累进税

率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财富集中的现象，降低了财富不平等程度。事实上，我国早在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明

确提出应当“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此后遗产税和赠与税被多次提上议程。鉴于财富继

承在财富积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应当根据客观经济发展条件与实际国情，及时开征遗

产税和赠与税，同时借鉴国际经验，确定适当的税率、课税范围以及扣除额、免税额等税收

优惠政策，增强财富分配过程的公平，防止财富分配固化和社会流动性减弱。 

（三）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制度是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优化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财富分配格局最有效

的政策手段之一，具体包括对劳动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的征税。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

采取分类课征和综合课征相结合的征收方式。其中，针对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分别设计

                                                             
34 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分别于 2006 年、2009 年取消遗产税，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和高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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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应的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分别为 45%和 35%；对资本性收入则基本适用固定

比例税率 20%35。从总量上看，2021 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 8.1%，

36明显低于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平均占比约 25%）；从再分配效应上看，我国个人所得

税制度使得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下降约 1.4 个百分点，而 OECD 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缩小

3.1 个百分点（岳希明和陈保同，2014）。 

上述事实表明现阶段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较弱，再分配效应未完全显现出来。这

可能源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高收入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资本性收入，而劳动收入

往往是中低收入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当前我国对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分类课征的征收方式

容易导致不同收入群体间出现实际税率累退的现象，大大削弱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另

一方面，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偏低，且基本减除费用标准逐次提高，导致缴纳个

人所得税的群体不断缩小。同时，由于高收入阶层能够通过股息、红利以及税前列支等多种

手段进行“合理避税”，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可能高于高收入阶层，这将进一步弱化个

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因此，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应当维持当前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避

免进一步提高。同时，保持 45%的最高边际税率，适当扩大低税率级距和综合课征范围，以

增强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 

另外，由于税收征管体系不够健全以及治理体系建设不足等因素的限制，我国当前的个

人所得税制度无法对高收入人群的资本性收入进行有效课税，利用“政策洼地”避税37、违反

规定进行税收返还等现象层出不穷，难以真正调节高收入人群的资本性收入和财富积累速

度。鉴于此，政府可以依据经济发展水平，选择恰当的时机，就纳税人已实现的资本利得（如

出售股票、债券以及房屋等获取的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一方面能够稳定资本市场，推

动资本市场规范运行；另一方面有利于抑制资本投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缩小财富分配差距。同时，应当加强政府相关部门治理能力的建设，严格税收优惠政策的制

定和管理，加大打击逃避税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四）薪酬管理制度 

1990 年至 2010 年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由 55%降低至 45%（刘长庚和柏

                                                             
35 中国个人所得税采取分类课征和综合课征相结合的征收方式。其中，综合所得适用 3%⁓45%的超额累进

税率；经营所得适用 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

偶然所得等资本性收入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 20%。 
36 数据来源：财政部国库司.2021 年财政收支情况[EB/OL].(2022-01-29)[2022-12-14].http://gks.mof.gov.cn/to

ngjishuju/202201/t20220128_3785692.htm 以及 OECD 官网（https://data.oecd.org/tax/tax-on-personal-income.h

tm#indicator-chart） 
37 “政策洼地”指对部分地区（或区域）符合相关政策的企业和个人，给予所得税低税率等优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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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杰，2022）；与此同时，企业对高管开出天价薪酬的现象屡见不鲜。“高管薪酬侵占利润”

与“利润侵蚀工资”并存，导致劳动收入逐渐向高收入群体集中，不同阶层的工资性收入差距

逐渐扩大，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加剧。因此，为有效调节高薪阶层的财富积累速度，一方面

需要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薪酬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要保证中低收入群体取得劳动报酬的合

法权益。 

其一，合理限制高收入群体的劳动报酬收入是对高收入阶层财富积累“限速”的重要手段

之一。通过适当的手段限制垄断性质企业的高管薪酬，并非违背市场化机制，而是通过政策

调节促进就业市场的公平正义。2015 年中国开始实施《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

方案》，旨在规范央企高管薪酬管理，抑制央企高管获得畸高薪酬；2021 年财政部再次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国有金融企业科学设计薪酬体系，

对金融行业的高收入人群进行“限薪”。未来可以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薪酬管理的内控机制，完

善高管考核制度，以岗定薪，同时配套推进其他各项改革，兼顾效率与公平。 

其二，最低工资制度与工会制度是我国现阶段保障低收入群体工资收入的两项关键举措。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应当“合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建立

最低工资评估机制”；“十四五”规划同样强调，要“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健全最低工资标准正

常调整机制，保障低收入劳动者合理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最低

工资标准从 2012 年的 996 元/月提高至 2021 年的 1755 元/月，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

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在确立最低工资标准时，各地区并无统一的制度规范与底线要求，

各省依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生活需求等因素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必要的调整，导致各

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相差较大。因此，为进一步推动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可

以借鉴国际通用标准，根据社会平均工资的 40%⁓60%确立最低工资。与此同时，我国应当

进一步完善工会制度建设。工会制度一方面能够保障职工的就业权利，减缓就业歧视问题；

另一方面可以提升居民在劳动力市场的谈判能力，维护职工获取劳动报酬、得到劳动保护和

社会保障的权利。因此，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机制，积极推进工资集体协

商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工资收入。38 

 

五、总结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最终目标是增强财富分配的公平性，缩小财富分配差距。厘清现

                                                             
38 中国社会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EB/OL].(2021-01-18)[2022-12-14].https://www.mca.gov.cn/article/xw/mtbd/

202101/202101000317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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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中国财富分配状况及居民财富积累的途径是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优化财富分配格局的理

论基础。当前，中国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衡，财富不平等程度持续扩大；居民财富积累过程中

存在财产性收入增速过快，高收入群体的财富积累速度远高于中低收入群体，缺乏合理有效

的调节机制等问题。国民财富分配差距的扩大将极大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利于维持社会

稳定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此，需要借助政府的初次分配政策以及税收政策等力量，

以遏制财富的不断集中，重塑财富分配格局。 

其一，要认识到政府在调节财富分配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调节财富分配的相关制度安排

是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政府能够借助不同的政策手段，有效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因此，现

阶段应当积极发挥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和再分配领域对财富积累的调控作用，在做大蛋糕的

前提下，分好蛋糕；在经济总量增加、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 

其二，要明确政府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调节劳动报酬的重要性。劳动收入是中国居民实现

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适当调控高薪阶层的财富积累速度有助于削减财富不平等现象，提高

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因此，政府应当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纳税监管，进一步建立和

完善薪酬管理的内控机制，合理调节高收入群体的劳动报酬收入。同时，逐步提高最低工资

标准、完善工会制度建设以保障低收入群体获取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 

其三，要加强政府的税收政策对财富积累的调控作用。一方面，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国财

产税制度体系，加快征收房产税，适时征收遗产税以及赠与税等，充分发挥财产税的财富再

分配效应。另一方面，应当推动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通过维持当前的基本减除费用以及最

高边际税率、征收资本利得税等措施，实现对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的应缴尽缴，缩小财富分

配差距。 

总而言之，“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是对共同富裕理论的延续和完善，其本质仍然是通过规

范居民财富积累过程，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

以优化财富分配格局，构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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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ng the mechanism of wealth accumulation: Present 

situation, Ways and Countermeasures 

 

YUE Ximing & HU Yifan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uts forward the requirement 

of “regulating the wealth accumulation mechanism” for the first time, and for this reas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pproaches and problems of 

wealth accumulation in China. The wealth accumula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is characterized by 

short time, rapid growth of wealth, high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and high proportion of physical 

assets. In terms of the way of wealth accumul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anies and labor 

income such as wages are the two main channels of wealth accumulation. Wealth transfer and 

inheritance are not yet important in the current wealth accumulation, but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Faced with the rapid wealth concentratio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e need to improve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cluding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individual income tax, 

strengthening the salary management,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property tax system, and 

properly introducing inheritance and gift tax.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wealth 

accumulation through establishing companies is healthy and should be supported, encouraged and 

protected. Any form of adjustment measures should be based on evidenc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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